
重庆市律师协会

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律工委，各律师事务所，市、区县（自治

县）法律援助中心：

现将开展 2022 年度律师（含法律援助律师，下同）执

业年度考核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考核时间

2023 年 3 月 10 日至 4 月 30 日。其中，各单位对本单位

律师的考核时间为 3 月 10日至 3 月 25 日；市律师协会考核

时间为 4 月 10 日至 4 月 20 日；各区县司法局审查备案时间

为 4 月 30 日前。

二、考核程序

（一）各单位提出考核意见（3 月 10 日—3 月 25 日）

1．根据《重庆市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实施细则（试行）》

要求，各单位对所有在册律师均需进行考核。律师不按规定

参加考核的，由市律师协会责令限期参加考核，逾期仍不参

加考核的，直接出具“不称职”的考核结果。

2．律师参加年度考核，应当在 3 月 18日前向所在单位

填报并提交本人 2022 年度考核登记表、年度考核证明事项

承诺书。



3．各单位对律师 2022 年度的执业表现进行评议，依据

年度考核内容和制定的《重庆市律师执业年度考核量化评分

标准及考核评分登记表》出具考核意见，并送交律师本人阅

签意见。

4．各单位完成律师年度考核工作后，应于 3 月 25日前，

将本单位律师年度考核结果汇总表和未参加年度考核人员

汇总表电子版报送所属区县（自治县）律工委（区县律师管

理部门）。

报 送 材 料 前 ， 打 开 12348 重 庆 法 网

（http://cq.12348.gov.cn/），点击右上角统一认证入口，进入

登录页面，登录后点击“律师年度考核—点击新增选项—填写

信息后点击暂存选项—点击上报选项”（如不清楚登录账号和

密码请联系通知中法网技术人员或加群咨询），填报完成律

师年度考核所需材料（上传材料应加盖律师事务所印章），

并提交所属区县（自治县）律工委审核；在填报时注意，如

律师在 12348 重庆法网中的基本信息未完善的，应予以补全

完善。

（二）市律师协会审查

1．区县（自治县）律工委审核（4 月 10日前）

各区县（自治县）律工委根据《重庆市律师执业年度考

核实施细则（试行）》对各单位提交的律师年度考核材料认

真审核，提出拟确定的考核等次意见。对未按要求报送的，



特别是网上填报、提交的《律师年度考核登记表》等材料不

符合要求的，应退回各单位，补充完善材料后重新填报。

各区县（自治县）律工委完成本区域律师年度考核工作

后，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本区域律师年度考核结果汇总表和

未参加考核人员汇总表电子版报送市律师协会（报送时间安

排见附件 1）。

2．市律师协会审查确定考核结果（4 月 10日－4 月 20

日）

市律师协会对市律协各区县（自治县）律工委报送的律

师年度考核材料进行审查，确定考核等次。

三、公示（4月 20日前）

律师年度考核结果确定后，市律师协会在重庆律师网进

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七日。律师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

可以向市律师协会申请复核，市律师协会在收到复核申请之

日起十日内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及所在

单位。

四、备案（4月 30日前）

公示期满，市律师协会将律师年度考核结果送所在地司

法局备案，并在其通过备案审查后，由律师所在单位将本单

位律师执业证照统一交所在地司法局在律师执业证书上加

盖“律师年度考核备案”专用章。

五、考核等次的确定



（一）优秀

律师执业活动符合下列标准，且考核评分 90 分以上的，

考核等次为“优秀”：

1．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

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旗帜鲜明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切实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

行业规范，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3．自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主动参加社会服务及其他

社会公益活动；

4．自觉遵守律师协会章程、履行会员义务，遵守本所

章程及管理制度；

5．积极服务大局、服务为民，执业活动成效明显。

（二）称职

律师执业活动符合下列标准，且考核评分 70 分以上至

90 分以下的，考核等次为“称职”：

1．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

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旗帜鲜明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能够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

行业规范，依法、诚信、尽责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未

因执业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



3．能够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积极参加社会服务及其他

社会公益活动；

4．能够遵守律师协会章程、履行会员义务，遵守本所

章程及管理制度；

5．符合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要求。

（三）基本称职

律师执业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或者考核评分 60 分

以上至 70 分以下的，考核等次为“基本称职”：

1．因执业不尽责、不诚信、不规范等行为受到律师事

务所重点指导、监督或者受到当事人投诉被查实的；

2．因违反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或者行业规范受到行业

惩戒，但已按要求改正的；

3．因执业违法行为受到停止执业以下行政处罚的；

4．有其他不符合本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

（四）不称职

律师执业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或者考核评分 60 分

以下的，考核等次为“不称职”：

1．因违反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或者行业规范受到行业

惩戒，未按要求改正的；

2．因执业违法行为受到停止执业行政处罚的；

3．参加执业年度考核有弄虚作假行为或者拒不参加执

业年度考核的；



4．专职律师违规兼职和丧失中国国籍后仍然执业的；

5．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违规从事律师职业的；

6．与法官、检察官不正当接触交往的；

7．律师违反司法部的有关规定，发起设立或者参加律

师联盟、律师参与资本进入律师事务所以及参与律师事务所

过度商业化运作；

8．违反司法部的有关规定，通过“阴阳协议”方式出

资控制多家律师事务所，或者出资设立多家律师事务所并公

开以“律师集团”名义开展活动的，或者参与违规出租或出

售“工位”“卡位”给律师的；

9．通过联署签名、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借个

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影响案件依法办理；通过媒体、

自媒体等平台就案件进行歪曲、有误导性的宣传、评论，以

转发、评论等方式炒作误导性、虚假性、推测性的信息，以

及其他以不正当方式违规炒作案件的；

10．违反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有关规定，律师

事务所负责人或事务所党组织负责人所在律师事务所没有

执行社会保险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

11．有其他违法违规、违反会员义务行为，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的。

（五）其他情形



1．对获准执业不满三个月的、上一年度因参加脱产学

习、培训等执业不满三个月的，上一年度因病暂停执业等执

业不满三个月的，上一年度因变更执业机构暂停执业等执业

不满三个月的，要参加律师执业年度考核，不评定考核等次；

2．律师连续两年被评定为“不称职”的，由律师协会给予

通报批评或者公开谴责的行业惩戒；情节严重的，建议司法

行政机关依法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也可以建议律师事务所

与其解除聘用关系或者经合伙人会议通过将其除名。

3．律师因涉嫌违法违规正在接受查处的，或者律师所

在律师事务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且处罚期未满的，应当暂缓

考核，待有查处结果或者停业整顿处罚期满后再予审查确定。

六、考核材料

（一）律师继续教育培训证明材料

1．专职律师不少于 40 学时；兼职律师不少于 20学时；

年满 60 周岁以上的执业律师不少于 10 学时；年满 70周岁

以上的不作具体要求；提供网上培训学时或网上与现场培训

学时证明均可。

2．法律援助律师提供参加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

所在单位培训或本人自学等继续教育培训证明即可。

（二）社会律师年度考核材料上传《重庆市律师年度考

核登记表》《重庆市律师执业年度考核证明事项承诺书》《重



庆市律师执业年度考核量化评分标准及考核评分登记表》、

教育培训学时证明材料至 12348 重庆法网。

（三）法律援助律师年度考核材料上传《重庆市法律援

助律师年度考核登记表》《重庆市律师执业年度考核证明事

项承诺书》《重庆市律师执业年度考核量化评分标准及考核

评分登记表》、教育培训证明材料至 12348重庆法网。

七、注意事项

（一）各区县（自治县）律工委和有关单位要加强领导，

严把检查考核关，要把律师服务收费作为律师执业年度考核

的重要内容，强化律师服务收费监督检查，以年度执业考核

促进律师执业管理和执业规范，防止走过场。

（二）各有关单位应按照规定对律师提交的考核材料进

行严格审核。年度考核材料应由律师阅签意见，考核单位出

具考核意见并加盖公章，出具的考核意见应实事求是，不得

弄虚作假。

（三）各区县（自治县）律工委应按时组织完成本区域

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工作，并于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将开展律

师执业年度考核的情况总结报送市律师协会。

（四）已组织各区县（自治县）律工委对新制定的《重

庆市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实施细则（试行）》进行了培训，如

有 疑 问 ， 可 咨 询 各 区 县 （ 自 治 县 ） 律 工

委。



联系人：李 霞；电话：67070631

胡雅涵；电话：67623868

邮 箱：2118054737@qq.com

地 址：江北区建新东路88号金融街融景中心一单元B 塔9

楼

12348 重庆法网技术人员：唐老师；电话：13368250601

技术咨询 QQ 群号：631466025

重庆市律师协会

2023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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